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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检察院与市公安
局为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行为，切
实提高执法办案质效，会签了《关
于在基层公安机关派驻检察工作机
构的通知》，要求全市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平等协商、密切配合，在

全市加快推进向公安机关派驻检察
工作室工作。

派驻检察工作室的主要职责
是，引导公安派出所依照法定程序
开展侦查，依法适用强制措施和强
制性侦查措施，全面客观及时收集

调取和审查判断证据，防止冤假错
案；跟踪了解批准逮捕、证据不足
不捕和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后续侦
查情况，督促公安派出所及时补充
完善证据，防止怠于侦查、退而不
补；关注已立案件的侦查进展，防

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派驻检察
人员应对公安派出所正在办理的刑
事案件的定性、法律适用、证据收
集等提供意见建议，但不得代替或
强令、指使、授意公安派出所作出
处理决定。 （吴国昌）

检察工作室入驻基层公安机关

记者 董小军

房屋多次转租引发索赔案

两年前，我市某区的一家机械
公司因经营需要，与当地一村委会

（村经济合作社） 签约，租用了十
多间旧房，租期共五年。在经过一
番整修后，公司将这些房子当作仓
库使用。去年六月，该公司又把其
中的三间仓库转租给个体经营户宋
某，宋某承租后不久，又将最西边
的一间转租给了与他有合作关系的
胡某。

显然，在这家公司以及宋某、
胡某等看来，层层转租是最平常不
过的事，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
更没有对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等作
认真分析。

但一场火灾却让各方陷入了纠
纷之中。去年九月的一天深夜，宋
某承租的仓库突然起火，由于发现
较迟，之后殃及胡某承租的那间仓
库，导致其存放在里面的一批出口
服装全部报废，总计损失约 30 万
元。

事情发生后，胡某感到自己特
别不走运：火灾发生在宋某的仓
库，但损失最重的却是自己这个无
辜者。为此，他向宋某提出了赔偿
要求。宋某并不否认火灾是由自己
的仓库开始的，但他同时又认为，
根据有关部门后来对事故的调查结
论，这次火灾的直接原因难以确
认，排除雷击、火种遗留、用火不
慎、电器故障、放火等可能，不排
除仓库外堆放的易燃物被引燃起火

的可能。宋某因此认为，自己并不
是这起事故的直接责任人，而是一
个受害者，胡某不应向他提出赔偿
要求。

由于各方对赔偿问题协商未
果，最后，胡某委托律师向法院起
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胡某提交
的这份起诉状，其中的被告除了宋
某，还包括房屋的所有人某村经济
合作社和承租人某机械公司。在
本案中，某村经济合作社是房屋
的出租人，某机械公司和宋某既
是承租人又是出租 （转租） 人。
原告胡某认为，村经济合作社是
房屋主人和出租人，对出租房屋有
管理义务，这次不明原因的火灾发
生，显然与其管理不到位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机械公司是承租人，但
又把其中几间转租出去，也未尽到
责任。

对于胡某的起诉，作为房东的
村经济合作社感到特别不服气，他
们表示，在出租房屋时，他们曾明
确要求承租人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因此，房屋发生火灾与他们没有关
系。

经过审理，这起火灾事故有了
结果，法院判决房屋出租人，即某
经济合作社承担30%的责任，首个
转租人某机械公司承担 30%的责
任，第二个转租人宋某承担10%的
责任，本案原告、承租人胡某自己
承担30%的责任。

从法院的这个判决可以看出，
对于类似发生在经过层层转租的房
屋中的事故，如给承租人造成损
失，无论是出租人还是转租人都需
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当然具体的
案件也需要具体对待。

审理此案的法官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房屋的租赁是一种特别需要
明确法律关系的活动，特别是在转
租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中的
承租人又成了转租人，具有双重身
份。因此，作为房屋的租赁各方，
必须增强法律意识，明确自己的义
务和责任，并将它们详细体现在租
赁合同中。出租房屋最怕发生火
灾，可能给双方当事人带来意想不
到的麻烦。因此，签订租赁合同时
要特别约定在遇到火灾等意外时，
对于各种不同情形各方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尤其是对这种经营性仓
库，租赁各方更要预见到各种意外
因素造成仓库及物品毁损时各方的
法律责任。

此外，这位法官还建议，在房
屋租赁活动中，为避免损失，各方
当事人应充分利用发达的商业保
险，通过参加保险，来转嫁可能的
风险。

有效开展对房屋出租
者的安全教育

近年来，我市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来宁波的务工和经商人员越来
越多，出租的房屋也越来越多，据
相关部门测算，目前全市仅登记在
册的出租房屋就超过100万间。

在某种意义上，出租房可以说
是各种问题的集合体。除了治安情
况复杂，容易发生各种治安刑事案
件，包括火灾在内的各种安全隐患
也是一个让相关部门感到特别头疼
的“老大难”问题。

实际上，很多出租房所存在的
安全隐患，与房屋的出租者，即房
东的法律意识淡薄有直接的关系。
慈溪某派出所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对群租房进
行安全检查时，发现一些房东未按
照规定进行防火分隔，安全隐患明
显。对于公安机关责令进行整改的
要求，有房东想不通，认为自己把
房子租出去了，相关安全问题就该
由承租人来承担。这位负责人感
叹：这样的一种糊涂认识和如此淡
薄的法律意识，不摊上事才怪呢！

要消除出租房的安全隐患，必
须加强对出租房的管理，而最关键
的是做好对承租人的信息登记汇总
工作。为此，我市公安机关做了很
多探索性的努力。如奉化公安机关
开发了一套新系统，在出租房门牌
附上二维码，通过“出租房管理
APP”进行管理，这个创新性的做
法，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与此同时，加强对出租人和承
租人的法治教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
工作。慈溪市逍林镇一位从事安全
管理工作的镇干部认为，有关出租

房安全问题的法治教育不能仅限于
对一些法律原则的简单宣传，应下
功 夫 探 索 更 加 有 效 和 直 观 的 方
法，让出租人、承租人真正感受
到安全问题与他们的利益有直接
的关系，只有这样，安全教育才
能产生作用。基层派出所民警则
认为，要做好对出租房特别是农
村地区的出租房管理工作，还需
要相关法律更加完善，更加具有
针对性。

谁来为转租的房屋火灾“埋单”？
房屋出租人责任意识需进一步增强

[问题]
北仑的胡某性格粗暴，每次

喝醉酒后就辱骂妻子沈女士，甚
至拳脚相加，导致两人感情破
例。今年 7月初，忍无可忍的沈
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胡某
闻 讯 后 要 求 沈 某 补 偿 他 50 万
元，否则将“玩失踪”，拒绝接
收法院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更
不会出庭，让沈女士一辈子都离
不了婚。沈女士有点担心，如果
对方这样做，法院是否真的拿他
没办法？

[说法]
胡某的说法毫无根据，即使

他真的“玩失踪”，法院也能依
法审理此案，并作出相应的判
决。

一方面，胡某“玩失踪”，
并不影响离婚案件的审理。《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
四十四条分别规定：“受送达人
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
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
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也 就 是 说 ， 如 果 胡 某 “ 玩 失
踪”，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公告的

方式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如果他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便有权进
行缺席审理并作出缺席判决。另
一方面，法院照样可以判决准予
离婚，如果胡某实施家庭暴力的
行为被确认，法院甚至可以判决
其赔偿对方的精神损失。《婚姻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实施家庭
暴 力 或 虐 待 、 遗 弃 家 庭 成 员
的，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
效，应准予离婚。《婚姻法》 第
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 求 损 害 赔 偿 ： (一)重 婚 的 ；
(二)有 配 偶 者 与 他 人 同 居 的 ；
(三)实 施 家 庭 暴 力 的 ； (四)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最高人民
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婚姻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
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
损害赔偿。本案中，胡某涉嫌对
沈女士实施暴力，如果证据确
实，就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
庭暴力”，这就决定了沈女士会
获得法律的保护，甚至可以向对
方要求精神损害的赔偿。

（梅生）

丈夫在离婚诉讼中“玩失踪”
法院拿他没办法？

一家 4S 店员工，为留住老
主顾在他那里保养汽车以提高工
作业绩，竟伙同他人伪造了一起
交通事故骗保。保险公司发觉其
中有疑点后报案，近日，涉案三
人均被余姚法院判处缓刑。

去年年底的一天，余姚某
4S 店客户经理岳某接到客户老
范的电话，对方说自己的车子要
做保养。经过检查，该车保养费
用要六七千元，老范觉得自己是
该店的老客户，要求岳某给予优
惠。为留住客户提高自己的工作
业绩，岳某替老范“设想”了一
个主意，他在没有告知老范的情
况下，利用该车制造了一起交通
事故。

据岳某事后交代：他先问公
司的事故专员小徐能不能做一个
假事故，让保险公司理赔，理赔
款用于老范车子的维修保养，小
徐说可以。

岳某和小徐商量后，小徐找
到了前同事小波，要求他制造一
个假事故现场。小波一口答应，
第二天就开着一辆捷达车到了指
定的地点。之后，小徐驾驶老范
的车从后方狠狠撞上了捷达车，
造成捷达车尾部保险杠整体凹
进，而老范的车整个引擎盖掀
起，保险杠和大灯破损。

接着，小徐拨打报警电话，
并让保险公司保险专员前来定
损 。 为 此 ， 保 险 公 司 共 赔 偿
了 2.96 万元修理费，其中 2.82
万 元 用 于 对 老 范 车 子 的 维
修 ， 1400 元 准 备 “ 赔 偿 ” 给
小 波 ， 但 小 波 因 害 怕 没 有 拿
这笔钱。

此后，保险公司对这起发生
在 4S 店附近的“事故”产生了
怀疑，遂向警方报案。今年 6
月，公安机关将岳某、小徐和小
波抓获，三人如实交代了合伙骗
保的事实。

近日，余姚法院对此案审理
后认为，岳某、小徐和小波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
成诈骗罪。但三人归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案发
后相关单位已退赔赃款，被害单
位对被告人均予以谅解，可酌情
予以从轻处罚，遂判处小徐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 8000 元；判处老岳有期徒刑
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8000 元；判处小波有期徒刑六
个 月 ， 缓 刑 一 年 ， 并 处 罚 金
6000元。

（陈文铮）

为留住老主顾
4S店员工伙同他人骗保

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几种“危险”的房
屋出租行为

出租房屋必须时刻牢记法
律责任，如果房屋出租过程中
存在着以下一些行为，且情节
严重的，除了会给自己带来各
种麻烦，甚至可能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其一，房屋出租人将房屋
出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
或者不按规定登记承租人姓
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
处 200 元 以 上 500 元 以 下 罚
款。其二，明知承租人利用出
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不向公
安机关报告的，处 200元以上
500 元 以 下 罚 款 ； 情 节 严 重
的，处 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 500元以下罚款。其三，出
租人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
租人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不
制止、不警告，或者发生案
件、治安灾害事故的，责令停
止出租，可以并处月租金 10
倍以下罚款。

同时，出租人未签订治安
责任保证书租赁房屋的，责令
限期补办手续并没收非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
金 5倍以下的罚款；将房屋出
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承租人
的，处以警告、月租金 3倍以
下罚款。

此外，房屋出租人的治安
责任还包括对出租的房屋经常
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
除安全隐患，保障承租人的居
住安全；房屋停止租赁的，应
当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手
续；房屋出租单位或者个人委
托代理人管理出租房屋的，代
理人必须遵守有关规定，承担
相应责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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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
中 ， 房 屋 被 转
租，甚至多次转
租的现象并不少
见。但很少有人
会思考，如果发
生火灾等突发性
事故，并因此造
成重大损失，会
有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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